
            考 场 规 则 

 

1.  考生本人应确认符合北京大学规定的报考条件，凡不符合报考条件者不予录取，因

此产生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 

2. 考生应严格遵守考场纪律，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

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考场秩序。 

3. 考生应在考试开始前 15分钟到达考场，凭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进入考场，对号

入座。入座后将准考证、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面以备查对。考生不得在准考证上书

写任何文字、符号等，否则依据有关规定，按照违规处理。 

4. 考试开始 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。 

5.考生不得携带书刊、稿纸、资料、通讯工具或有存储查询功能的电子用品(包括电

子手环、移动硬盘、u 盘、电脑等)进入考场，考场内携带以上物品一律按违规处理。

考生进入考场前应将手机关机放入背包，背包放置在考场室外，只携带必需的文具

（签字笔、铅笔、橡皮等）入场。 

6.答题纸、答题卡书写部分应使用蓝色或黑色签字笔作答，答题卡填涂部分应使用

（2B）铅笔填涂。综合能力测试须自备 2 支以上 HB 铅笔、橡皮。答案必须书写

（填涂）在相应的答题纸（卡）上，未答在正确位置答题无效。考生除在答题纸

（卡）上填写（涂）规定的内容外，不得做其他任何标记，否则答题无效。 

7. 不到规定的开考时间，考生不得拆启试题；机考考试不到规定的开考时间，考生

不得操作电脑。考生对试题内容有疑问时，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；遇试题分发错误

和字迹模糊问题，可举手询问。 

8. 机考考试前，按照监考员指示进入考试系统；机考考试如遇考试系统或其它电脑

故障，可举手示意，由监考员处理。考生应按规定使用考试系统，不得故意损坏考

试系统和相关设施。考生若未按考试系统要求进行登录、答题、保存、提交，将不

能正确记录相关信息，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 

9.考生不得偷看、夹带、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答题内容，一经发现均按作弊处理。 

10.考试结束时间一到，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，按监考员指令结束考试。 


